
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 

112年度第1季外部視察報告權責機關回覆 

案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回覆 

  輔導科「觀察勒戒收

容人六大類處遇課程辦

理情形」、「酒駕犯三級

預防輔導處遇與學習資

源辦理情形」等收容人

學習資源辦理情形。 

  實務上觀察，與一般社會大眾

相比，收容人的家庭支持力量極

為薄弱，建議可由此方面著手協

助收容人，當收容人的家庭支持

力量強壯時，對其約束力或有不

同的效果。 

 

矯正機關收容人在機關內受拘束，雖能暫時達到戒癮的機會及效

果，但終有一日將回歸社會及家庭。 

南所除鼓勵收容人與家庭保持聯繫以及參加各式家庭支持活動(如面

對面、電話懇親活動、電子聯絡簿、「溫馨傳情—愛在雲端」Line 影

音傳情活動、枕邊細語專案、及時雨-援助收容人高關懷家庭方案

等)，也利用各教化輔導活動場合，提供並告知回歸社會生活可利用之

資源及管道，本所並有彙整社會資源卡供出所更生人運用。 

 

  酒駕、勒戒收容人成因上雖然

複雜，但多有精神成癮甚至腦部

上的疾病等，矯正機關並非專業

醫療機構，除了提升法律上的責

任達到嚇阻效果以外，或許可以

思考將該類收容人由專業醫療機

構進行治療，方能達到釜底抽薪

之效。 

對於酒駕、勒戒收容人具有成癮性的物質依賴行為，本所已引進醫

療資源與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、台南奇美醫院合作，針對個案的門

診病歷、成癮態樣、程度、身心狀況，共同協助診療及辦理正念小團

體輔導等處遇措施。出所前個案評估，依其需求轉介醫療機構持續追

蹤治療。 

 



 

  業務單位另有反映心社人員勞

務承攬人力每年一聘，人力更迭

頻繁導致經常性須交接、新進人

員需重新適應學習，影響實務運

作，建議矯正署可審酌調整勞務

承攬契約的採購方式。 

矯正機關心社人員勞務承攬方式的建議，上級機關在通盤規畫之下

刻正爭取將心社人員納入正式人力，若正式納入矯正機關人員編制，

將可和現有教輔人力形成一工作團隊，可望提升收容人輔導處遇成

效。 

 


